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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36_328018.htm 关于征求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意见的

公告 （2002年6月21日）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

海运条例》，现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实施细

则》（征求意见稿），征求各有关船舶运输经营者、无船承

运业务经营者、国际船舶代理业务经营者等国际海运业和海

运辅助业经营者以及任何关心中国海运立法的组织和人士的

意见。 《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中、英文本）可从交通

部网站(http://www.moc.gov.cn)下载。征求意见接受中文和英

文两种文字。请于2002年7月15日前将书面意见邮寄（传真或

电子邮件）至交通部水运司。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11

号（邮编100736） 交通部水运司 传真：010-65292648 , email:

shipping@moc.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海运条例》，制订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规定的国际海上运输经

营活动和国际海运辅助业经营活动。 第三条 交通部和有关地

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照本实施细则，按照促进公平竞

争、加强有效监管、协调便利的原则管理国际海上运输经营

活动和海运辅助业经营活动。 第二章 国际海上运输及其辅助

业经营者 第四条 经营国际船舶运输业务或者在中国境内投资

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以下简称《海运条

例》）中规定的国际船舶运输公司，申请人应当向当地省（



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文件，并经审

核合格后转报交通部批准。 （一）经营国际船舶运输业务或

者设立国际船舶运输公司申请书； （二）合资或合营协议（

合同）； （三）公司章程； （四）公司商业登记文件，或者 

（五）主要投资者资信证明文件； （六）交通部要求的其他

文件。 各有关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在自

收到申请人合格文件之日起15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附送申

请人全部文件报交通部。交通部在15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许

可的决定并通过有关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

门通知申请人。 交通部决定许可的，申请人应当持交通部批

准文件，向企业登记机关办理企业登记，向税务机关和外汇

指定银行办理相应手续，并使公司满足《海运条例》第五条

规定的条件。 公司符合《海运条例》第五条规定条件的，应

当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程序，向交通部提交证明符合《海

运条例》第五条规定条件的相关资料，领取《国际船舶运输

经营许可证》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第五条 在中国境内经

营国际船舶代理业务或者投资设立国际船舶代理公司，应当

向拟经营业务所在地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

部门提交下列文件： （一）经营国际船舶代理业务或者投资

设立国际船舶代理公司申请书； （二）合资或合营协议（合

同）； （三）公司章程； （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影印件，

或者 （四）投资者资信证明文件； （五）符合《海运条例》

第九条第二项规定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并持有交通部颁发

的从业人员资质证书； （六）具有同港口和海关等部门进行

电子数据交换能力的相关证明材料； （七）交通部要求的其

他文件。 各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在自收到申请人合格文件之日



起15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附送申请人全部文件报交通部。 

交通部将高级业务管理人员的经历材料在交通部政府网站公

示10日。公示期内，公众没有对被公示人经历提出异议的，

交通部办理资格登记手续并出具相应证明文件，申请人持交

通部证明文件向企业登记机关办理企业登记，向海关、税务

、外汇等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后，向交通部领取《国际船舶代

理经营资格登记证》。 第六条 国际船舶代理公司或者其他投

资者可以依法在港口以外的内陆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国际

船舶代理公司，接受船舶所有人、船舶承租人或者船舶经营

人的委托，经营《海运条例》第29条部分业务： （一） 代签

提单、运输合同，代办接受订舱业务； （二）办理集装箱以

及货物的报关手续； （三）承揽货物、组织货载，办理货物

、集装箱的托运和中转； （四）代收运费，代办结算； （五

）其他相关业务。 在内陆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国际船舶代

理公司，应当通过当地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

部门，向交通部提交下列文件，由交通部办理资格登记： （

一）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国际船舶代理公司申请书； （二）公

司章程； （三）投资者资信证明文件（不适用设立分支机构

的情况）； （四）符合《海运条例》第九条第二项规定条件

的相关证明材料。 第七条 在中国境内从事国际海运货物仓储

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营业场所； （二

）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和环境保护技术标准的仓库设施； （

三）高级业务管理人员中至少2人具有3年以上从事相关业务

的经历； （四）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在

中国境内从事国际海运集装箱站和堆场业务，应当具备下列

条件： （一）有固定的营业场所； （二）有与经营范围相适



应的车辆、装卸机械、堆场、集装箱箱体检查设备、设施； 

（三）高级业务管理人员中至少2人具有3年以上从事相关业

务的经历； （四）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中国企业法人经营国际船舶管理业务、国际海运货物仓储、

国际海运集装箱站和堆场业务或者中国资本投资设立企业从

事前述业务，应当向拟经营业务所在地的省（市、自治区）

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提交下列资料和文件： （一）申请

书； （二）合资或合营协议（合同）； （三）公司章程； （

四）商业登记文件，或者 （五）投资者资信证明文件。 文件

齐备有效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当

于受理申请后的15日内办理登记手续，并出具相应证明文件

，申请人持证明文件向企业登记机关办理企业登记，向海关

、税务、外汇等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并使公司满足《海运条例

》第十一条和本实施细则第七条和第八条规定的资格条件。 

申请人符合《海运条例》第十一条和本实施细则第七条、第

八条规定条件的，由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

门颁发《国际海运辅助业经营资格登记证》，并向交通部备

案。申请人取得相应经营资格登记证书后，方可从事经营活

动。 第十条 从事进出中国港口国际集装箱班轮运输的境外国

际船舶运输公司和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应当在中国境内指

定一个联络机构。联络机构是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与境外国际

船舶运输公司和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的联系人，承担《海运

条例》和本实施细则相关管理程序和法律程序的联络； 指定

联络机构应当在中国境内有固定的住所。 政府交通主管部门

有关法律文件和政府文书送达联络机构之后的合理时间内，

即表明该公司已收到该类文件或文书。 境外国际船舶运输公



司和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应当在申请资格登记时，将联络

机构的名称、住所及联系方式、公司与联络机构的协议和委

托书副本等，向交通部备案。指定联络机构或者联系方式发

生改变时，应提前15天向交通部备案。 第十一条 申请从事进

出中国港口国际班轮运输，应当依法提交《海运条例》第十

七条规定的资料和文件，向交通部申请登记，取得国际班轮

经营资格并领取《国际班轮运输经营资格登记证》后，方可

从事进出中国港口国际班轮运输。 前款所称国际班轮经营资

格，是指经营人具有在中国港口以自有或者租用船舶并以承

运人身份承揽货物（旅客）、接受订舱、公布船期 、签发单

证、收取运费等从事进出中国港口货物和旅客班轮运输的资

格。 第十二条 境外国际船舶运输公司所经营的船舶不挂靠中

国港口，但在中国境内签发提单或者相关运输单证，承揽货

物、收取运费、从事进出中国港口货物运输的，应当按照《

海运条例》第七、八条的规定，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

后，方可从事进出中国港口的国际货物运输。 上述规定特别

适用通过租舱或者支线船服务在中国港口承揽货物后运抵境

外港口中转的国际船舶运输公司。 第十三条 中国企业法人申

请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应当通过企业所在地的省（市、

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转报申请材料；境外无船承

运业务经营者申请从事无船承运业务，可通过其指定联络机

构所在地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转报申

请材料。申请材料包括： （一）从事无船承运业务申请书； 

（二）企业登记文件影印件； （三）证明企业登记文件真实

有效的公证文书原件（适用境外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 （

四）企业章程； （五）提单格式样本； （六）高级业务管理



人员中至少2人具有3年以上从事国际海运业资历的证明材料

； （七）指定联络机构的名称、住所、联系方式及委托书副

本（适用境外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 （八）保证金已交存

的银行凭证。 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在自收到上述材料后

的15日内转报交通部；申请材料齐备有效的，由交通部颁发

《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登记证》。 第十四条 新投资设立企

业从事无船承运业务，应当按照本实施细则第十三条规定的

程序，向交通部提出申请。申请材料包括： （一）从事无船

承运业务申请书； （二）合资或合营协议（合同） （三）公

司章程； （四）投资者资信证明文件； （五）高级业务管理

人员中至少2人具有3年以上从事国际海运业资历的证明材料

。 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在自收到上述材料后的8日内转报

交通部。上述材料齐备有效的，交通部在7日内出具筹备设立

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公司的证明文件。申请人持证明文件向企

业登记机关办理企业登记、向外汇、税务和海关等部门办理

相关手续后，在交通部指定银行交存保证金，并将保证金已

交存银行凭证、提单格式样本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按

照本实施细则第十三条规定的程序，送达交通部，领取《无

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登记证》。 无船承运业务经营人设立分

支机构，比照前款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境外无船承运业务经

营者依法取得在中国从事无船承运业务的资格后，如果该境

外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在华投资设立的子公司、中外合资公

司不制作并使用合资公司提单，可将这类子公司和中外合资

公司以该境外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的在华分支机构身份申请

资格登记。 第十六条 中国企业法人依法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

营资格后，其投资设立的独资子公司或者控股公司不制作并



使用独资子公司或者控股公司提单但签发其母公司提单的，

可将这类独资子公司或者控股公司以分支机构的身份申请资

格登记。 独资子公司或者控股公司制作并使用本公司名称提

单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七条 依照《海运条例》和本实

施细则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公司，可以接受其他无

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委托，代理签发提单等业务。 第十八条 同

一家公司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商号申请无船承运业务资格登

记的，申请人应当提供证明这些商号、提单均为该公司所拥

有或持有的相关材料；证明材料真实有效的，可以对该公司

的多个商号、多份提单一并办理资格登记。 第十九条 经营无

船承运人业务的申请人依法在交通部委托的商业银行开设的

无船承运业务专门帐户上缴存保证金，保证金利息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活期存款利率计息。 第二十条 申请人办理提

单登记、交纳保证金，依法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后，

交通部在政府网站http://www.moc.gov.cn上公布无船承运业务

经营者名称及其提单样本。 第二十一条 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

被司法机关或者仲裁机构裁定因其不履行承运人义务或者履

行义务不当产生债务应当赔偿的，由司法机关依照国家有关

法律执行；被交通主管部门依法处以罚款的，由交通部从其

保证金帐户中扣支。 无船承运业务经营人者保证金不符合《

海运条例》规定数额的，应当在20日内补足；逾期不能补足

的，由交通部撤消其经营资格登记证书。 第二十二条 无船承

运业务经营者被交通部依法取消经营资格、申请终止经营或

者因其他原因终止经营的，可向交通部提出退还保证金申请

；交通部将该申请事项在政府网站http://www.moc.gov.cn上公

示30日。 在公示期内没有收到债务赔偿请求的，由交通部在



公示期结束后的5日内通知保证金开户银行退还其保证金及其

利息。 第二十三条 外国国际海上运输及国际海运辅助业经营

者在华设立代表处或办事机构，应当经由拟设立代表机构所

在地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向交通部

提交下列文件： （一）设立代表处或办事机构申请书，申请

书应当载明拟设机构名称、设立地区、驻在期限、主要业务

范围等； （二）公司商业登记文件影印件； （三）公司所在

国（地区）公证机关签发的证明公司商业登记真实有效的公

证文书原件； （四）公司简介，包括设立年代、主营业务范

围、最近年份经营业绩、雇员数、海外机构等； （五）首席

代表姓名、国籍、履历表等。 交通部对上述申请材料进行审

核，申请材料真实有效的，由交通部颁发《外国（地区）航

商在华代表机构批准证书》。 代表处或办事机构的批准驻在

期限为1-3年。 代表处或办事机构延期、变更首席代表等，应

当比照前款规定的程序，报交通部办理延期、变更登记手续

。 第二十四条 申请投资设立或者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无

船承运业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交通部不予办理资格登记

： （一） 作为自然人投资的投资者曾因违法被判刑1年以上

的； （二）主要投资者原投资经营的企业曾因违法被撤销许

可、登记或者被依法关闭的； （三）主要投资者最近3年内

曾因违反国家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和规定，被有关主管机关

给予警告及以上处罚的； （四）申请材料报告的高级业务管

理人员有前款（一）、（二）、（三）项所列情形的。 第二

十五条 经营国际海运货物仓储、国际集装箱站和堆场业务的

经营者，须持有关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

颁发的相关经营资格登记证明文件，向具有管辖权的海关办



理登记手续后，方可存放海关监管货物和集装箱。 第二十六

条 外商投资《海运条例》规定的国际海上运输及海运辅助业

，依法提供有关文件和材料时，交通主管部门认为必要的，

还应当提交所在国公证机关或执业律师签发的证明这些文件

和材料真实有效的公证文书。 第二十七条 国际船舶运输公司

、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国际船舶代理公司、国际船舶管理

公司、国际海运货物仓储和国际集装箱站与堆场业务经营者

依法设立或者取得经营资格后，发生下列变更的，应当向原

资格许可、资格登记机关备案： （一）企业名称； （二）企

业迁移； （三）变更出资人； （四）歇业、终止经营； （五

）合并、分立； 企业名称变更的，由原资格许可、资格登记

机关换发相关经营许可证或经营资格登记证；企业终止经营

的，应当将有关许可、资格登记证书交回原许可、资格登记

机关。 第三章 外商投资国际海运及其辅助业 第二十八条 设

立《海运条例》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从事《海运条例》和

本实施细则规定的国际海运及其辅助业经营活动，应当依照

本章规定，取得交通部和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九条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经营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代理和无

船承运业务，应当经由拟设立企业所在地的省（市、自治区

）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向交通部提出申请，并分别附送

本实施细则第四，或者第五、第十四条规定的材料。前述申

请书和相关材料，经审核合格的，由交通部颁发批准文件。

申请人应当持交通部颁发的批准文件和本实施细则第三十二

条规定的文件，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申领《外商投资企业

批准证书》。 取得交通部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批准后，申

请人应当持交通部批准文件和《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向企业登记机关办理企业登记，向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

办理相应手续。 外商投资企业依照中国法律设立后，应当持

公司登记机关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向交通部申领相关

许可证或者资格登记证书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第三十条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从事国际船舶管理、国际海运货物仓储

、国际集装箱站和堆场业务，应当经由拟设立企业所在地的

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向交通部提出申

请，并附送本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的材料。 前述申请书和相

关材料，经审核合格的，由交通部颁发批准文件。申请人应

当持交通部颁发的批准文件和本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规定的

文件，向拟设立企业所在地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外

经贸主管部门申领《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取得交通部

和拟设立企业所在地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外经贸主

管部门批准后，申请人应当持交通部批准文件和《外商投资

企业批准证书》，向企业登记机关办理企业登记，向海关、

税务、外汇等部门办理相应手续。 外商投资企业依照中国法

律设立后，应当持公司登记机关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

符合《海运条例》第十一条或本实施细则第七、八条规定条

件的相关证明材料，向当地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

主管部门领取相关经营资格登记证书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 第三十一条 已经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增加经营国际海

运及辅助业务的，在依照《海运条例》和本实施细则的规定

向交通部或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申请取

得国际船舶运输，或者无船承运业务、国际船舶代理、国际

船舶管理、国际海运货物仓储和国际集装箱站与堆场经营资

格后，应当按照国家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向《外商投资企业



批准证书》的原发证机关办理企业经营范围变更手续。 第三

十二条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申请人在依照本章规定向外经

贸主管部门申请《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时，应当提交下

列文件： （一）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申请书； （二）合资合作

合同或者协议； （三）企业章程； （四）投资者资信证明文

件。 第四章 国际海上运输及其辅助业经营活动 第三十三条 

依法取得班轮经营资格的国际船舶运输公司，新开或者撤消

国际班轮航线、增加或减少中国港口航班、改变中国国内挂

港等，应当依照《海运条例》的规定，向交通部备案。第三

十四条 在中国登记注册的国际船舶运输公司从国外进口船舶

，应当通过公司所在地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主

管部门，向交通部申请登记，取得交通部颁发的登记文件后

，方可购置船舶。 第三十五条 在中国登记注册的国际船舶运

输公司增加船舶运力，应当通过公司所在地的省（市、自治

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将增加船舶的船名、国籍、船

舶吨位等，向交通部申请备案。 交通部收到备案申请后，依

法出具备案证明文件。国际船舶运输公司持备案证明文件向

海关、海事监督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后投入营运。 第三十六条 

无船承运业务包括： （一）以承运人身份接受托运货物或者

与托运人订立国际货物运输合同； （二）签发提单或者与之

相应的运输单证； （三）向海运承运人或内陆运输承运人订

舱或托运货物； （四）收取运费及其他服务合同所产生的收

费； （五）支付港到港或者多式联运费用； （六）安排仓储

，安排代理； （七）租赁集装箱，拆箱、集拼箱； （八）其

它与无船承运业务相关的活动。 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为托运

人或收货人提供国际集装箱的拼箱、分拨等项服务，需要经



营内陆运输、仓储、国际集装箱站和堆场等业务的，依照国

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经有关主管机关审核批准

的，还应当向有关主管机关申请，取得经营资格。 第三十七

条 国际海运货物仓储服务经营者接受船舶运输公司、无船承

运业务经营者、生产厂商和货主委托，可以经营下列业务： 

（一） 储存、保管货物； （二） 存货管理； （三）货物整

理、分装、包装、贴标签服务； （四）分拨、配送服务； （

五）其他相关业务。 第三十八条 国际集装箱站和堆场经营者

接受国际船舶运输公司、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等的委托，可

以经营下列业务： （一） 集装箱的堆存、保管、中转； （二

）集装箱的清洗、修理、检测； （三）集装箱货物的储存、

集拼、分拨； （四）其他相关业务。 第三十九条 在中国境内

没有经营性分支机构的境外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应当委托

在中国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代理签发提单业务；中国无船

承运业务经营者在没有设立分支机构的地区从事无船承运业

务，需要委托代理签发提单的，该代理人应当具有无船承运

业务经营资格。 没有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者，不得接

受其他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委托，为其代理签发提单。 第四

十条 国际班轮运输经营者、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依照《海运

条例》和本实施细则的规定，委托国际船舶代理业务经营者

和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代理签发提单、收取运费等项业务的

，应当将全部代理人的名称、注册地、住所及联系方式等，

自行在互联网上或者其他媒体上公布。 国际班轮运输经营者

、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公布其代理人的互联网址或者媒体名

称，应当向交通部备案。 第四十一条 国际集装箱班轮运输经

营者与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和货主订立协议运价时，应当书



面订立；运费协议号应当在提单或相关单证上显示。 第四十

二条 国际集装箱班轮运输经营者与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订立

协议运价或接受其托运货物，应当要求其出示《无船承运业

务经营资格登记证》副本。 第四十三条 国际集装箱班轮运输

经营者接受国际货运代理业务经营者订舱或者托运货物，应

当在提单或相关单证上的 “托运人”位置直接显示货主名称

；提单或相关单证上显示国际货运代理业务经营者名称的，

应当确认其已依照《海运条例》的规定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

营资格。 第四十四条 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和国际货运代理业

务经营者为同一经营人（公司）时，该经营人在同一货载上

只能以其中一种身份向国际船舶运输公司提供货载或托运货

物。 第四十五条 从事国际班轮运输的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之

间订立的《海运条例》列明的各类协议，涉及中国港口的，

应当以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向交通部备案： （一）班轮公会

订立的各类协议，由公会组织备案； 公会协议备案时，还应

当提供该公会的成员名单。 （二）非公会成员之间或者公会

成员与非公会成员之间订立的各类协议，由参加订立协议的

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分别备案。 第四十六条 从事国际班轮运

输的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在没有设立经营性分支机构的港口

或地区承揽货物，其代签提单、代收运费、代签服务合同等

项业务，必须委托具有从事国际船舶代理资格的经营者办理

。 第四十七条 中国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之间或者中国国际船

舶运输经营者与外国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之间的兼并、收购

，由兼并、收购的一方将兼并、收购协议报交通部审核。 第

四十八条 从事国际船舶代理、国际船舶管理、国际海运货物

仓储、国际集装箱站和堆场业务等国际海运辅助业经营者，



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以非正常、合理的收费水平提供服

务，妨碍公平竞争； （二）在会计账薄之外暗中给予客户回

扣，以承揽业务； （三）滥用优势地位，限制交易当事人自

主选择海运辅助业服务提供者，或者以其相关产业的垄断地

位诱导交易当事人，排斥同业竞争； （四）其他不正当竞争

行为。 第五章 调查与处理 第四十九条 利害关系人依照《海

运条例》的规定请求交通部实施调查时，应当书面提出申请

，并简要陈述理由，提供基本事实情况。 交通部对利害关系

人的调查申请进行必要的评估后，作出不予调查或者实施调

查的决定。 （一）交通部认为调查申请理由不充分或者证据

不足的，决定不予调查并通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补充理

由或者证据后再次提出调查申请。 （二）交通部决定实施调

查的，将调查事由、调查期限等通知被调查人并予以公告。 

第五十条 交通部自行决定调查前，听取业界意见并进行充分

的评估。自行决定调查后，将调查事由、调查期限等通知被

调查人并予以公告。 第五十一条 调查机关成立调查组时，不

从与被调查人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聘请专家。 调查机关应当

将调查组的组成人员通知被调查人。被调查人可以对调查组

成员提出回避请求。调查机关对被调查人的回避请求应当予

以充分考虑；回避请求合理的，应当对调查组成员进行调整

。 第五十二条 被调查人接受调查时，对需要保密的数据、资

料及文件等，应当向调查组提出，必要时，应当以书面形式

记录备查。 对被调查人提出的保密事项和内容，调查组成员

不得向调查机关以外的其他任何人或者机构提供；调查机关

不对非政府部门提供被调查人要求保密的信息。 被调查人发

现调查人员泄露其保密信息并有充分证据的，有权向调查机



关投诉或者寻求司法保护。 第五十三条 调查分为基本事实调

查和竞争损害调查。 第五十四条 调查机关对被调查人非正常

、合理运费水平的认定，考虑下列因素： （一）同一时期主

要航运公司和与被调查人同等规模航运公司的运费水平； （

二）被调查人实施该运费水平的理由，包括成本控制、管理

水平和赢利能力等； （三）是否针对特定的竞争对手并以挤

垮竞争对手为目的。 第五十五条 调查机关对损害公平竞争的

认定，考虑下列因素： （一）对托运人或者发货人自由选择

承运人造成障碍或者降低选择的多样性与灵活性； （二）影

响货物的正常出运； （三）以帐外暗中回扣承揽货物，严重

扭曲市场竞争规则。 第五十六条 调查机关作出调查结论前，

举行专家咨询会议，对市场公平竞争的损害程度进行评估。 

咨询专家不从与被调查人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聘请。 第五十

七条 调查结束后，调查机关作出调查结论并予以公告： （一

）经调查，作为启动调查程序原由的重大基本事实不清或者

不存在的，调查机关终止调查； （二）基本事实存在但对市

场公平竞争不造成损害或者损害轻微的，调查机关不对被调

查人采取禁止性、限制性措施； （三）基本事实清楚且对市

场公平竞争造成严重损害的，调查机关依法对被调查人采取

限制性、禁止性措施。 第五十八条 交通部或者授权的有关省

（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利害关系人的请求

或者自行决定，对本实施细则第四十八条所列情形实施调查

。 有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四十八条第（三）、（四）项所列违

法行为并给交易当事人或同业竞争者造成损害的，有关省（

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可采取责令减少具有利

害关系股东的持股、中止其在一定时期内扩大业务量等禁止



性、限制性措施。 第六章 信息报送特别规定 第五十九条 从

事进出中国港口国际集装箱班轮运输的中国和外国船舶运输

公司，应当按照本实施细则的要求，如实填报《国际船舶运

输公司基础信息表》、《国际船舶运输公司集装箱运输出口

箱量信息表》和《国际船舶运输公司集装箱运输进口箱量信

息表》，于每年3月31日前，报送交通部。 在中国境内设立独

资船务公司的外国船舶运输公司，可由其独资船务公司直接

报送；在中国境内没有设立独资船务公司的外国船舶运输公

司，应当委托其中国境内的联络机构代为报送。 第六十条 在

中国登记注册的国际船舶运输公司、国际船舶代理公司以及

从事国际集装箱运输的港口装卸企业，应当按照本实施细则

的要求，如实填报《国际船舶运输公司基础信息表》、《国

际船舶代理业信息表》和《国际集装箱港口吞吐量信息表》

，于每年3月15日前，报送公司所在地省（市、自治区）人民

政府交通主管部门。 各有关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

主管部门应当将上述信息表及其汇总信息于当年3月31日前报

送交通部。 第六十一条 信息表以纸面或磁盘方式接受报送；

交通部指定或委托有关机构负责信息表的接收、储存和整理

分析。 信息表的报送方式和接收机构，由交通部在网

站http://www.moc.gov.cn上公布。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

条 违反本实施细则，不提供联络机构或者联络机构变更不履

行备案手续的，由交通部责令改正，并处1万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实施细则，国际船舶运输公司和无

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不公布代理人名称的，由交通部责令改正

，并处1万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四条 国际船舶运输经

营者与未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



订立协议运价的，由交通部或者授权的省（市、自治区）人

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每订立一次（份）协议运价

，并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五条 未办理提单

登记、交纳保证金，擅自经营无船承运业务的，依照《海运

条例》第四十三条处罚时，违法所得按照协议运价的合同数

量计算，每订立一次（份）协议运价或者每签发一份提单，

计为一次违规行为。 第六十六条 经营国际集装箱班轮运输的

国际船舶运输公司与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订立协议运价，运

价协议不书面订立，运费协议号不在提单或相关单证上显示

的，由交通部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

六十七条 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接受未依法办理提单登记、交

存保证金手续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委托，为其提供签发提

单等代理服务的，由交通部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 第六十八条 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委托不具备无船

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经营者签发提单或相关单证的，由交通

部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九条 未

将各类协议按时向交通部备案的，依照《海运条例》第四十

八条的规定，对订立协议的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分别予以处

罚。 第七十条 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在没有设立经营性分支机

构的港口或地区承揽货物，委托国际船舶代理公司以外的其

他经营者代为办理代签提单、代收运费、代签服务合同等项

业务的，由交通部或者授权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

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

十一条 有本实施细则第四十八条所列违法行为的，由有关省

（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二条 调查人员违反规定，泄露



被调查人保密信息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严重后果，

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三条 未按照本实施

细则规定及时报送信息表，或者信息表内容不真实的，由交

通部或者有关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以下罚款。 第八章 附则 第七十四条

《海运条例》部分内容的适用范围： （一）第二章，适用在

中国投资设立国际船舶运输公司、国际船舶代理公司和国际

船舶管理公司以及在中国从事无船承运业务； （二） 第三章

第23条，适用在中国登记注册的国际船舶运输公司和其他有

关中国企业； （三）第三章第25条，适用在中国登记注册的

国际船舶运输公司、国际船舶代理公司和无船承运业务经营

者。 第七十五条 从事祖国大陆至台湾海峡两岸间和经第三地

的祖国大陆至台湾海峡两岸间的海上客货运输，应当依照国

家有关规定，取得交通部批准。 第七十六条 在中国内地登记

注册但未取得《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许可证》的航运公司使用

中国籍船舶经营公司注册地所在省（市、自治区）对外开放

港口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的海上客货运输，应当向

拟经营业务所在地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

门提出申请，并取得批准。 在中国内地登记注册但未取得《

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许可证》的航运公司使用中国籍船舶在内

地两个以上不同行政区域的省（市、自治区）对外开放港口

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从事海上客货运输，应当经由

公司注册所在地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

，向交通部提出申请并取得批准。 前款规定事项的申请书应

当载明下列事项并附送相关材料： （一）公司名称、注册地

； （二）船名、船籍、吨位； （三）船舶适航证书； （四）



挂靠港口名称； （五）经营期限； （六）船舶代理人名称。 

第七十七条 从事中国内地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的海

上定期或不定期客货运输，符合下列情形的，经营人应当自

行或者委托代理人向交通部提出申请并取得批准： （一）在

中国内地注册的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使用外国籍船舶的； （

二）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注册的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使

用外国籍船舶的； （三）外国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 经营者

从事定期船运输，还应当遵守《海运条例》和本实施细则有

关班轮运输的规定。 前款规定事项的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

项并附送相关材料： （一）船舶运输公司名称、注册地； （

二）船名、船籍、吨位； （三）船籍登记证书； （四）挂靠

港口名称； （五）经营期限； （六）船舶代理人名称。 第七

十八条 从事国际河流、界河以及服务于边境贸易的近海国际

船舶运输经营活动，由有关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

主管部门制订管理办法，报交通部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七十

九条 各有关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每年3

月31日前，对在本地登记注册的国际船舶运输公司、无船承

运业务经营者、国际船舶代理、国际船舶管理、海运货物仓

储、国际集装箱站与堆场业务经营者和外商在华代表（办事

）机构进行年度审验。年度审验的主要内容为： （一）是否

仍具备《海运条例》和本实施细则规定的资格条件； （二）

是否发生违法行为和违反《海运条例》和本实施细则的违规

行为； （三）经营资格登记事项的变动情况； （四）履行《

海运条例》和本实施细则规定义务的情况； 经审验不具备原

设立资格条件的公司，由原许可、登记机关依照《海运条例

》的规定撤销其经营资格。 第八十条 本实施细则规定的许可



、登记、备案事项程序，须经由有关省（市、自治区）人民

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受理、转报申请材料的，大连、青岛、厦

门、宁波和深圳市交通局（委）可直接受理转报。 第八十一

条 有关运价备案的规定与实施办法、国际海上运输及其辅助

业从业人员资质规定，由交通部另行制订。 第八十二条 《海

运条例》和本实施细则规定的备案事项，备案文件格式、备

案的联系机构及方式等，备案人可在交通部网

站http://www.moc.gov.cn上查询。 第八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

自2002年 月 日起施行。交通部1985年4月11日发布的《关于从

事国际海运船舶公司的暂行管理办法》、1990年3月2日发布

的《国际船舶代理管理规定》、1990年6月20日发布的《国际

班轮运输管理规定》、1992年7月1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上国际集装箱运输管理规定实施细则》、1997年10月16

日发布的《外国水路运输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同时

废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